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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874             股票简称：创业环保          公告编号：临 2017-062 

债券代码：136801             债券简称:16津创 01 

 

天津创业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大连东方春柳河水质净化有限公司贷款及履

约保函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公司名称：大连东方春柳河水质净化有限公司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本次担保金额为人民币

17,780万元；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0元；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大连东方春柳河水质净化有限公司以其污水处

理收费权和收费收益向本公司提供反担保；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基本情况 

天津创业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于 2017

年 2 月中标大连市春柳河污水处理厂一期改扩建工程 PPP 项目（以下简称“该

项目”）。2017年 7月 17日，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同意本公司出

资人民币 4,798.087 万元，与大连彤阳市政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大连市政工程有

限公司、天津市市政工程设计研究院、大连市排水事业总公司四家公司重新组建

大连东方春柳河水质净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连公司”）,本公司持股比例为

51%，由大连公司负责该项目的投资、建设、运营和移交工作。该项目投资总额

为人民币 22,073.28 万元，投资来源为：（1）大连公司实收各股东货币出资资本

金 7,511.334 万元；（2）其余拟由大连公司通过银行贷款方式解决。 

具体内容详见 2017 年 7月 18日本公司于《上海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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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站(http://www.sse.com.cn)发布的“关于重新组建大连东方春柳河水质净化

有限公司的公告”。 

2017 年 11月 1 日，大连公司与大连市城市建设管理局签署《春柳河污水处

理厂一期升级扩建工程 PPP 项目特许经营协议》。按照计划，大连公司拟向银行

申请期限不超过 13 年，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1.5 亿元长期贷款用于该项目建设；

大连公司拟向银行申请人民币 700万元流动资金贷款，以满足运营需要。同时，

大连公司需向大连建设管理局提供人民币 2,080 万元的建设保函。 

根据银行要求，本公司拟为大连公司提供不超过人民币 1.5亿元长期贷款、

不超过人民币700万元的流动资金贷款及人民币 2,080万元建设期履约保函的担

保。大连公司以其污水处理收费权和收费收益向本公司提供反担保。 

（二）上市公司对本担保事项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本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了本次担保事项，本次担保事项无须经股东大会批

准。 

 

二、被担保公司基本情况 

（一）大连公司基本情况如下： 

1.注册地点：辽宁省大连市 

2.法定代表人：聂有壮 

3.经营范围：城市污水和污泥处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4.财务情况： 

大连公司于 2017 年重新组建。截至 2017 年 10 月 31 日，未经审计的大连

公司的总资产为人民币 10,323.55 万元，负债总额为人民币 896.54 万元，银行

贷款总额为人民币 0 元，流动负债总额为人民币 896.54 万元，净资产为人民币

9,427.01 万元,营业收入 0元，净利润 3.16 万元。 

（二）被担保公司与上市公司的关系 

本公司持有大连公司 51%股份，大连公司是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三、本次担保的主要内容 

本公司担保的范围为该项目与贷款银行签署的借款合同及履约保函项下大

http://www.sse.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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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公司的全部债务，包括借款合同项下本金不超过人民币 1.5亿元长期贷款、本

金不超过人民币700万元的流动资金贷款及人民币 2,080万元建设期履约保函以

及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他一切有关费用。本公司将对上述保证范围内的全部

债务承担经济上、法律上的连带清偿责任。 

大连公司以其污水处理收费权和收费收益向本公司提供反担保。 

本公司此项对外担保符合本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1、此项担保发生时，公司对外担保总额没有超过最近一个会计年度合并会

计报表净资产的 50%； 

2、本公司同时将和大连公司签署反担保协议； 

3、截止 2017 年 10 月底，大连公司的资产负债率为 8.68%，没有超过本公

司章程中对被担保单位资产负债率的规定。 

 

四、董事会意见 

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三次会议于 2017 年 11 月 23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

召开，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对大连东方春柳河水质净化有限公司贷款及履约保函

提供担保的议案》（以下简称“本议案”）。 

本议案表决结果如下：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本议案获得通过。 

本公司董事会同意对大连公司提供不超过 13 年贷款本金不超过人民币 1.5

亿元长期项目贷款、本金不超过人民币 700万元的流动资金贷款及人民币 2,081

万元建设期履约保函的连带责任保证，相关融资须全额定向用于大连公司投资建

设该项目，并授权董事/总经理具体实施。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人民币

171,468.23 万元（含本次担保金额和今日公告的其他担保事项），其中全部为本

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占最近一期经审计（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

净资产的 36.14%，无逾期担保。 

特此公告。 

 

天津创业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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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会 

2017年 11 月 24日 


